
烧烤摊点入室入院经营，市容环境整治有效果

越越河河的的人人行行道道更更畅畅通通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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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日 运 河

本报2110110消息(记者
贾凌煜 通讯员 徐倩 满德
华) 19日晚，济宁市城管执法
支队七大队、任城区综合执法
局越河大队联合整治越河两岸
烧烤摊点。在越河北岸有两家
烧烤摊点，宽约4米的人行道上
只有一侧停放自行车，顾客就
餐全部在店内，行人走路更畅
通了。

“越河辖区一向是城区烧
烤整治的难点和重点，自创城
以来，我们每天对经营户进行
宣传，发放关于整治露天烧烤
的通告，要求入室入院经营，同

时逐家逐户动员烧烤经营户要
采用环保无烟烧烤方式，目前
效果良好。”济宁市城管执法支
队七大队大队长张思明介绍，
同时，每天联合街道辖区大队，
加强夜间巡查力度，在重点部
位定人定岗值守，现已连续多
日值守至凌晨，保证了辖区夜
间秩序良好。

记者看到，经过近两年的
整治，城区多数路段的烧烤摊
点入院经营，大部分经营户也
更换了无烟环保烧烤炉具。此
次多部门联合开展集中整治，
将继续加大力度，不让露天烧

烤影响市容、污染环境。根据通
告，对无证无照在公共场所及
道路两侧进行露天烧烤的，一
律取缔。对持有营业执照从事
烧烤的业户进行规范治理，在
城区主次干道两侧以及广场、
公园、绿地、居民区等公共场
所，一律禁止露天烧烤。有经营
场所又符合“三进六定”要求的
烧烤业户经营时间为18时至24
时，严禁店外经营、占道经营，
不得在店外摆放烧烤炉具，不
得占用道路、绿地摆放桌椅，室
内要安装通风除烟设备，提倡
使用环保无烟烧烤炉具。 越河两岸的人行道更畅通了。本报记者 贾凌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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